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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汤原县不予实施行政强制措施清单（第一批）
 
	序号
	实施主体
	管理领域
	不予实施行政强制
措施事项
	
不予实施行政强制
措施的情形

	不予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依据
	配套监管措施
	权力层级

	1 
	医疗保障局
	医疗保障
	对可能被转移、隐匿或者灭失的医疗保险基金相关资料进行封存
	能够及时采取记录、复制、拍照、录像等证据保全措施的，注明制作方法、制作时间、制作人等，同时由证据提供人核对无误后签名或者盖章后，可以不予实施行政强制措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条　采用非强制手段可以达到行政管理目的的,不得设定和实施行政强制。
	《黑龙江省医疗保障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
	县级以上医疗保障行政部门

	2 
	公安局
	交通管理
	对扣留其非机动车的行政强制
	1.违法行为情节显著轻微的；
2.没有明显社会危害性的；
3.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2011年6月30日通过）
第五条：行政强制的设定和实施，应当适当。采用非强制手段可以达到行政管理目的的，不得设定和实施行政强制。 
第六条：实施行政强制，应当坚持教育与强制相结合。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2003年10月28日通过，2011年4月22修订）
第八十九条：行人、乘车人、非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者五元以上五十元以下罚款；非机动车驾驶人拒绝接受罚款处罚的，可以扣留其非机动车。 
	加强监督检查，强化事后监管，督促问题整改，落实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市地级、县区级

	3 
	公安局
	交通管理
	对拖移机动车的行政强制
	1.违法行为情节显著轻微的；
2.没有明显社会危害性的；
3.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2011年6月30日通过）
第五条：行政强制的设定和实施，应当适当。采用非强制手段可以达到行政管理目的的，不得设定和实施行政强制。 
第六条：实施行政强制，应当坚持教育与强制相结合。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2003年10月28日通过，2011年4月22修订）
第九十三条：对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机动车停放、临时停车规定的，可以指出违法行为，并予以口头警告，令其立即驶离。 
    机动车驾驶人不在现场或者虽在现场但拒绝立即驶离，妨碍其他车辆、行人通行的，处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并可以将该机动车拖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点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指定的地点停放。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拖车不得向当事人收取费用，并应当及时告知当事人停放地点。 
    因采取不正确的方法拖车造成机动车损坏的，应当依法承担补偿责任。 
【部委规章】《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2008年10月20日公安部第105号令，2020年04月07日修订)
第三十三条：违反机动车停放、临时停车规定，驾驶人不在现场或者虽在现场但拒绝立即驶离，妨碍其他车辆、行人通行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交通警察可以将机动车拖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点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指定的地点。 
    拖移机动车的，现场交通警察应当通过拍照、录像等方式固定违法事实和证据。 
	加强监督检查，强化事后监管，督促问题整改，落实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市地级、县区级

	4 
	公安局
	交通管理
	对扣留机动车的行政强制
	1.未放置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系统中能够查询到相关信息或者能够提供电子、纸质证明的；
2.未随车携带机动车驾驶证，系统中能够查询到相关信息或者能够提供电子、纸质证明的。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2011年6月30日通过）
第五条：行政强制的设定和实施，应当适当。采用非强制手段可以达到行政管理目的的，不得设定和实施行政强制。 
第六条：实施行政强制，应当坚持教育与强制相结合。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2003年10月28日通过，2011年4月22修订）
第七十二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接到交通事故报警后，应当立即派交通警察赶赴现场，先组织抢救受伤人员，并采取措施，尽快恢复交通。交通警察应当对交通事故现场进行勘验、检查，收集证据；因收集证据的需要，可以扣留事故车辆，但是应当妥善保管，以备核查。对当事人的生理、精神状况等专业性较强的检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委托专门机构进行鉴定。鉴定结论应当由鉴定人签名。
第九十五条：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未放置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或者未随车携带行驶证、驾驶证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扣留机动车，通知当事人提供相应的牌证、标志或者补办相应手续，并可以依照本法第九十条的规定予以处罚。当事人提供相应的牌证、标志或者补办相应手续的，应当及时退还机动车。 
    故意遮挡、污损或者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的，依照本法第九十条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九十六条：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驾驶证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予以收缴，扣留该机动车，处十五日以下拘留，并处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予以收缴，扣留该机动车，处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使用其他车辆的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予以收缴，扣留该机动车，处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当事人提供相应的合法证明或者补办相应手续的，应当及时退还机动车。 
【部委规章】《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2008年10月20日公安部第105号令，2020年04月07日修订)
第二十七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法扣留车辆： 
   （一）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未放置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或者未随车携带机动车行驶证、驾驶证的； 
   （二）有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驾驶证或者使用其他车辆的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嫌疑的； 
   （三）未按照国家规定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 
   （四）公路客运车辆或者货运机动车超载的； 
   （五）机动车有被盗抢嫌疑的； 
   （六）机动车有拼装或者达到报废标准嫌疑的； 
   （七）未申领《剧毒化学品公路运输通行证》通过公路运输剧毒化学品的； 
   （八）非机动车驾驶人拒绝接受罚款处罚的。 
    对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因收集证据需要的，可以依法扣留事故车辆。 
	加强监督检查，强化事后监管，督促问题整改，落实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市地级、县区级

	5 
	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城市管理
	未对驶出施工现场的车辆轮胎进行清洗,污染道路的,运输建筑垃圾及散装货物、液体货物的车辆不密闭运输,遗撒、泄漏污染道路
	依法进行行政处罚。清理造成道路污染物的，且无逃逸、抗拒执法行为的，不予滞留车辆。
	《黑龙江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四十一条第八项“未对驶出施工现场的车辆轮胎进行清洗,污染道路的,运输建筑垃圾及散装货物、液体货物的车辆不密闭运输,遗撒、泄漏污染道路的,按每辆车处以50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罚款;拒不接受处理,情节严重的,可以滞留车辆”
	日常巡查，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并公开结果。
	市级、县(区）级

	6 
	
	林草监管
	对查处林草监管领域法律、法规、规章违法行为实施的行政强制
	采用非强制性手段能够达到行政管理目的的，不得实施行政强制；违法行为情节轻微或者社会危害较小的，可以不实施行政强制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第五十九条　行政执法中应当推广运用说服教育、劝导示范、行政指导等非强制性手段，依法慎重实施行政强制。采用非强制性手段能够达到行政管理目的的，不得实施行政强制；违法行为情节轻微或者社会危害较小的，可以不实施行政强制；确需实施行政强制的，应当尽可能减少对市场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
开展清理整顿、专项整治等活动，应当严格依法进行，除涉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发生重特大事故或者举办国家重大活动，并报经有权机关批准外，不得在相关区域采取要求相关行业、领域的市场主体普遍停产、停业的措施。
禁止将罚没收入与行政执法机关利益挂钩。
	1.加大林草行业法律法规宣传力度。
2.加强日常监管，推广运用说服教育、劝导示范等方式积极宣传指导。
3.利用“双随机、一公开”等监管方式开展日常监管及普法工作，规范各类涉林草行为。
4.加强信用监管，建立企业信用档案并依法向社会公开，依法依规对失信主体开展失信惩戒。
5.强化社会监督，公布举报电话，及时处理投诉举报。
	县级以上林业草原主管部门

	7 
	
	卫生健康
	 发生或可能发生医疗机构放射性职业病事故场所、材料和设备的行政强制
	违法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及时纠正不会造成危害后果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六十四条  发生职业病危害事故或者有证据证明危害状态可能导致职业病危害事故发生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可以采取下列临时控制措施：（一）责令暂停导致职业病危害事故的作业；（二）封存造成职业病危害事故或者可能导致职业病危害事故发生的材料和设备；（三）组织控制职业病危害事故现场。在职业病危害事故或者危害状态得到有效控制后，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及时解除控制措施。第八十七条  对医疗机构放射性职业病危害控制的监督管理，由卫生行政部门依照本法的规定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十六条行政机关履行行政管理职责，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实施行政强制措施。
违法行为情节显着轻微或者没有明显社会危害的，可以不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说服教育、劝导示范、行政指导、行政约谈
	县级

	8 
	
	卫生健康
	责令暂停导致职业病危害事故的作业；封存造成职业病危害事故或者可能导致职业病危害事故发生的材料和设备；组织控制职业病危害事故现场的行政强制
	违法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及时纠正不会造成危害后果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第六十四条  发生职业病危害事故或者有证据证明危害状态可能导致职业病危害事故发生时，卫生行政部门可以采取下列临时控制措施：（一）责令暂停导致职业病危害事故的作业；（二）封存造成职业病危害事故或者可能导致职业病危害事故发生的材料和设备；（三）组织控制职业病危害事故现场。在职业病危害事故或者危害状态得到有效控制后，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及时解除控制措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十六条行政机关履行行政管理职责，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实施行政强制措施。
违法行为情节显着轻微或者没有明显社会危害的，可以不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说服教育、劝导示范、行政指导、行政约谈
	县级

	9 
	
	交通运输
	对未随车携带超限运输车辆通行证行为的行政强制
	1.违法行为调查过程中，不存在拒不接受执法部门调查处理、阻碍执法、煽动抗拒执法等妨碍执行公务的行为。
2.当场能提供可供查验的证件信息，且经查验相关证件合法有效的。
	1.《公路安全保护条例》
第六十五条第二款  未随车携带超限运输车辆通行证的，由公路管理机构扣留车辆，责令车辆驾驶人提供超限运输车辆通行证或者相应的证明。 
  2.《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
 第四十七条  大件运输车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违法超限运输：（一）未经许可擅自行驶公路的；（二）车辆及装载物品的有关情况与《超限运输车辆通行证》记载的内容不一致的；（三）未按许可的时间、路线、速度行驶公路的；（四）未按许可的护送方案采取护送措施的。"
	容缺执法、说服教育、行政告诫
	省、设区的市或县级

	10 
	
	交通运输
	对没有车辆营运证又无法当场提供其他有效证明的车辆实施的行政强制
	1.违法行为调查过程中，不存在拒不接受执法部门调查处理、阻碍执法、煽动抗拒执法等妨碍执行公务的行为。
2.当场能提供可供查验的证件信息，且经查验相关证件合法有效的。
	1.《道路运输条例》
第六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实施道路运输监督检查过程中，对没有车辆营运证又无法当场提供其他有效证明的车辆予以暂扣的，应当妥善保管，不得使用，不得收取或者变相收取保管费用。
2.《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
第五十六条第一款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在实施道路运输监督检查过程中，对没有《道路运输证》又无法当场提供其他有效证明的货运车辆可以予以暂扣，并出具《道路运输车辆暂扣凭证》（见附件5）。对暂扣车辆应当妥善保管，不得使用，不得收取或者变相收取保管费用。
3.《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
第九十一条第一款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在实施道路运输监督检查过程中，对没有合法有效《道路运输证》又无法当场提供其他有效证明的客运车辆可以予以暂扣，并出具《道路运输车辆暂扣凭证》（见附件14），对暂扣车辆应当妥善保管，不得使用，不得收取或者变相收取保管费用。
	容缺执法、说服教育、行政告诫
	省、设区的市或县级



